
梧 州 市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

防 控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指 挥 部

梧新冠防指〔2020〕26 号

梧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全面恢复正常

生产生活秩序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，市直和

中直、区直驻梧各单位，各园区管委会：

为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
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《关于印发广西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

精准防控方案的通知》( 桂新冠防指〔2020〕50 号)精神,全面

恢复全市正常生活生产秩序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全面复工复产

支持鼓励各类企业(项目)全面复工复产，积极帮助企业解决

用工、原材料、资金、设备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，指导企业做好

通风、消毒、体温检测、员工个人防护等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,

不得以疫情防控名义对符合复工的企业复工复产设置条件。

二、取消不合理限制

企业与当地人民政府签订复工疫情防控责任书后,不得再对



企业复工复产设置条件，不得采取审批、备案等方式延缓企业开

工时间。

三、全面保畅保通

全面恢复交通运输、城乡公共交通正常运转，不得封路、封

村、封社区、封市场等，确保人员正常出行和生产生活物资正常

流通。保障辖区内路网畅通，全市交通通道卡口设立的防疫检查

站全部撤销。

四、恢复公共服务

引导餐饮、宾馆、市场等尽快恢复正常营业。全面恢复全市

所有生产、生活、工作秩序。对出入各住宅小区、村庄的人员，

只进行体温检测，正常者予以通行，不再查验其他证件。全市公

园、广场、旅游景点景区等室外公共开放场所恢复向市民开放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各县(市、区)疫情防控指挥部要

结合实际迅速落实到位。

梧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

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

2020 年 2 月 21 日

（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

